
未取得工
登之工廠

+應取得
水許可之

事業

既有
(1050519

以前)

新設
(1050520

以後)

拆除、斷水斷電

臨登

未登記

低污染

非低污

染

水許可未屆期
(1090602前已申請轉換特登)

無水許可

辦理水許可變更或展延(持特登或持申請轉換特登文件)A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足夠
申請水許可
(持特登或申請

轉換特登文件)

免試車+合格功測

或水質報告B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不足
申請水許可
(持特登或申請

轉換特登文件)

工程計畫書+試車

+辦理功測C

未有處理設施
申請水許可
(持特登或申請

轉換特登文件)

水措計畫+試車+

辦理功測D

水許可未屆期
(1090602前已申請轉換特登)

辦理水許可展延(持申請
轉換特登文件)

免試車+合格功測報告(技

簽)+CWMSE

無水許可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足夠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不足

未有處理設施

申請水許可
(持申請轉換特

登文件)

申請水許可
(持申請轉換特

登文件)

申請水許可
(持申請轉換特

登文件)

免試車+合格功測

報告(技

簽)+CWMSF
工程計畫書+試車

+辦理功測(技

簽)+CWMSG
水措計畫+試車+辦

理功測(技

簽)+CWMSH

低污染

非低污

染

主動申請納管(1110319

前)+提改善計畫

(1120319前)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足夠

已有處理設施+功能不足

未有處理設施

申請水許可
(持工廠改善計

畫核定函)

申請水許可
(持工廠改善計

畫核定函)

申請水許可
(持工廠改善計

畫核定函)

免試車+合格功測

或水質報告I

工程計畫書+試車

+辦理功測J

水措計畫+試車+

辦理功測K

轉型(如改為低污染)、

遷廠或關廠
未依規定辦理者拆除+斷水斷電

期限內取得特

登(1110319)、

工登(1290319)
及辦理水許可

變更

輔導及核定輔導期限

非位於公
告不宜設

立地區

1.既有建物之事實。

2.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之事實。

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19條

規定專案審查

納管條件：

1.既有，申請時仍持續運作。

2.低污染。

3.非位於公告不宜設立地區。

4.產品非屬禁止製造。 如屬土污法第9條
事業，應檢具土

調資料

因應新修正之工廠管理輔導法水污染防治許可申請處理原則 1. 持「申請轉換特登文件」申請或變更許可者，有效期限不得超過111年3月19日。

2. 持「特登」申請或變更許可者，有效期限不得超過129年3月19日。(每次至多5年)

3. 持「工廠改善文件」申請許可者，有效期限不得超過119年3月19日。(每次至多5年)

4. 上述證明文件，如經經發局駁回或廢止，本局核發之水污許可亦同步失其效力。

期限內
取得特
工登

(12903

19)及
辦理水
許可變

更

期限
內取
得特
登

(111
319)

轉
型
為
低
污

染

期限
內完
成改

善

(核定

後2

年內)

期限內取得特

登(1190319)、

工登(1290319)
及辦理水許可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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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補辦臨時登記 

(簡稱臨登)工廠 

未曾補辦臨登 

(簡稱未登記)工廠 

許可尚未屆期
+109/6/3 前 已
申請轉換特登 

無許可或許可
已逾期失效 

已設置處
理設施具
足夠處理
功能 

已設置處
理設施未
具足夠處
理功能 

未設置處
理設施 

許可尚未屆期
+109/6/3 前 已
申請轉換特登 

無許可或許可
已逾期失效 

許可申請程序依下列對象區分 

低污染工廠 

非屬低污染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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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低污染工廠(樣態A) 
水污許可尚未屆期+109/6/3前已申請轉換特登者 

許可變更及展延 

未及於109年6月3日前
取得特登者，檢具申
請轉換受理證明辦理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有效期限不超過工輔
法施行日起2年- 111年
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
過5年(屆期日不
超過工輔法施
行日起20年-129

年3月19日) 

109年6月3日前取得特登者辦理變更及展延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起20

年內(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
過5年 

取得
特登 

取得特
登30日
內應辦
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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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低污染工廠(樣態B)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1) 
已設置處理設施具足夠處理功能 

申請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
或特登申請許可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免試車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 

1.應經技師簽證 
2.非屬簡易功測者，應檢附3個月
內經技師簽證之功測報告 

3.簡易功測者，應檢附3個月內放
流水質檢測報告 

申請簡排者，應檢附3個月內放流
水質檢測報告 

以轉換受理證明申請有效期限不
超過111年3月19日，取得特登30
日內應辦理變更 

以特登申請有效期限不得超過5年
(屆期日不得超過129年3月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
行日起20年內
(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  

(展延) 

取得工登30

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
限不超
過5年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併
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

年(屆期日不超過
工輔法施行日起
20年-129年3月19

日) 

取得特登 

取得特登
30日內應
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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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低污染工廠(樣態C)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2) 

已設置處理設施未具足夠處理功能 

申請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
理證明或特登申

請許可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應檢具水措工程計畫
書及辦理功能測試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應
經技師簽證 

以轉換受理證明申請
有效期限不超過111
年3月19日，取得特
登30日內應辦理變更 

以特登申請有效期限
不得超過5年(屆期日
不得超過129年3月19
日)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
行日起20年內
(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
延) 

取得工登30

日內變更(併
同展延) 

有效期
限不超
過5年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併
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

年(屆期日不超過
工輔法施行日起
20年-129年3月19

日) 

取得特登 

取得特登
30日內應
辦理變更 



5 

臨登低污染工廠(樣態D)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3) 

未設置處理設施 

申請水措計畫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
證明或特登申請水

措計畫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以轉換受理證明申
請有效期限不超過
111年3月19日 

以特登申請有效期
限不得超過129年3
月19日 

應依核准水措施計
畫設置廢水處理及
排放機制 

申請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
明或特登申請許可 

申請排放許可證(文件)

者應檢具試車計畫書及
辦理功能測試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應經
技師簽證 

以轉換受理證明申請有
效期限不超過111年3月
19日，取得特登30日內
應辦理變更 

以特登申請有效期限不
得超過5年(屆期日不得
超過129年3月19日)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
內變更(併同展

延)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併
同展延) 

取得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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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非屬低污染工廠(樣態E) 

水污許可尚未屆期+109/6/3前已申請轉換特登者 

Ａ．申請及取得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辦理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檢具3個月內經技師簽證之合格功測報告 
有效期限不超過工輔法施行日起2年-111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工輔法施行
日起20年-129年3月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起20

年內(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 

Ａ＋Ｂ 

取得特登 

完成改善 
Ｂ．設置CWMS 

裝設自動監測與環保機關連線 

逾改善期限駁回特登申請: 
    1.3個月改善期間(得展延最多3個月) 
    2.超過111/3/19者視其核給之補正時間(不超過60日) 

取得特登
30日內應
辦理許可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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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非屬低污染工廠(樣態F)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1) 
已設置處理設施具足夠處理功能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Ａ．申請及取得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辦理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免試車，檢具3個月內經技師簽證之合格功測報告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應經技師簽證 
有效期限不超過工輔法施行日起2年-111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工輔法施行
日起20年-129年3月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起20

年內(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 

Ａ＋Ｂ 

取得特登 

完成改善 

Ｂ．設置CWMS 

裝設自動監測與環保機關連線 

逾改善期限駁回特登申請: 
    1.3個月改善期間(得展延最多3個月) 
    2.超過111/3/19者視其核給之補正時間(不超過60日) 

取得特登30

日內應辦理
許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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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非屬低污染工廠(樣態G)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2) 

已設置處理設施未具足夠處理功能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Ａ．申請及取得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辦理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應檢具水措工程計畫書及辦理功測(功測報告技簽)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應經技師簽證 
有效期限不超過工輔法施行日起2年-111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工輔法施行
日起20年-129年3月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起20

年內(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 

Ａ＋Ｂ 

取得特登 

完成改善 

Ｂ．設置CWMS 

裝設自動監測與環保機關連線 

逾改善期限駁回特登申請: 
    1.3個月改善期間(得展延最多3個月) 
    2.超過111/3/19者視其核給之補正時間(不超過60日) 

取得特登30

日內應辦理
許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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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登非屬低污染工廠(樣態H) 

未取得水污許可或許可逾期失效者(3) 

未設置處理設施 

工輔法施行日
起2年(111年3月
19日) 

Ａ．申請許可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 
申請轉換特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申請排放檢具試車計畫書
及辦理功測(功測報告技簽) 

排放許可證應經技師簽證 
有效期限不超過111/3/19 

許可變更(展延) 

檢具特登辦理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屆期
日不超過129年3月19日)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施行日起20

年內(129年3月19日)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過5年 

Ａ＋Ｂ 

取得特登 

完成改善 

Ｂ．設置CWMS 

裝設自動監測與環保機關連線 

逾改善期限駁回特登申請: 
    1.3個月改善期間(得展延最多3個月) 
    2.超過111/3/19者視其核給之補正時間(不超過60日) 

取得特登30

日內應辦理
許可變更 

有效期限不超過111/3/19 
應依核准水措計畫設置 

Ａ．申請水措計畫 

檢具申請轉換受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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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樣態I) 

已設置處理設施具足夠處理功能 

申請許可 

檢具工廠改善計畫
核定函申請許可 

 免試車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 

1.應經技師簽證 

2.非屬簡易功能測試
者，應檢附3個月
內經技師簽證之功
能測試報告 

3.簡易功能測試者，
應檢附3個月內放
流水質檢測報告 

 申請簡排者，應檢附
3個月內放流水質檢
測報告 

 有效期限不得超過5

年(屆期日不得超過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起
10年-119/03/19)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
行日起20年內
(129/03/19)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
變更(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
過5年 

取得工廠改善
計畫核定函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2

年內(111/03/19)申請
工廠納管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3

年內(112/03/19)經
核准改善計畫書 

 

申請取得
特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10年
內(119/03/19)

完成改善，
並取得特登 

許可變更
(展延) 

取得特登30

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
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起20

年-12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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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樣態J) 

已設置處理設施未具足夠處理功能 

申請許可 

檢具工廠改善計畫
核定函申請許可 

 應檢具水措工程計畫
書及辦理功能測試 

 申請排放許可證者應
經技師簽證 

 有效期限核定不得超
過5年(屆期日不得超
過工輔法修正施行日
起10年-119/03/19)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
行日起20年內
(129/03/19)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
變更(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
過5年 

取得工廠改善
計畫核定函 

作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2

年內(111/03/19)申請
工廠納管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3

年內(112/03/19)經
核准改善計畫書 

申請取得
特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10年
內(119/03/19)

改善完成改
善，並取得
特登 

許可變更
(展延) 

取得特登30

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
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起20

年-12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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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樣態K) 

未設置處理設施 

申請水措計畫 

檢具工廠改善
計畫核定函 

申請水措計畫 

 有效期限不
得超過改善
計畫核定日
起2年(或後
續展延之期
限) 

 應依核准水
措施計畫設
置廢水處理
及排放機制 

申請工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
行日起20年內
(129/03/19) 

許可變更(展延) 

取得工登30日內
變更(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超
過5年 

取得工廠改善
計畫核定函 

作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

證明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
2年內(111/03/19)申
請工廠納管 

 工輔法修正施行日
3年內(112/03/19)經
核准改善計畫書 

申請取得
特登 

作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許可證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10年
內(119/03/19)

改善完成改
善，並取得
特登 

許可變更
(展延) 

取得特登30

日內變更
(併同展延) 

 有效期限不
超過5年(屆
期日不超過
工輔法修正
施行日起20

年-129/03/19) 

申請許可 

檢具工廠改善
計畫核定函 

申請許可 

 申請排放許可
證(文件)者應
檢具試車計畫
書及辦理功能
測試 

 申請排放許可
證者應經技師
簽證 

 有效期限核定
不得超過5年
(屆期日不得
超過工輔法修
正施行日起10

年-1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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